
活动规则： 

1. 活动时间 

2026 年 4 月 1 日 00:00:00 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23:59:59（北京时间）。 

 

2. 参与条件 

本次优惠活动仅面向在活动当地的中国内地实名认证用户参与，(指付款支付宝账户通过

中国内地身份证实名认证并绑定中国内地手机号），且使用支付宝 10.3.10 及以上版本的

个人用户参与。同一用户活动期间每月仅有一（1）次参与本活动的机会,其中同一身份证

号、同一支付宝账号、同一手机号码、同一设备终端，满足以上任一条件均视为同一用

户。为确认领券的用户资格并预防账号、设备或银行卡被盗用的风险，支付宝保留暂停

或永久停止向相关账号发放优惠奖励的权利。 

 

3. 参与方式 

3.1 活动期间内，用户使用支付宝 APP 在参与活动的商户线下扫描二维码领取报名券

(“报名券”)。领报名券后 7 天内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使用支付宝支付单笔金额满

人民币 2,000 元即可立返人民币 60 元（“代金券”）。领取报名券后不能退还。用户

必须于消费前领取报名券，未领券之消费不能获享优惠。 

3.2 活动期间内，用户使用支付宝 APP 在参与活动的商户线下扫描二维码领取报名券 

(“报名券”)。领报名券后 7 天内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使用支付宝支付单笔金额满

人民币 10,000 元即可立返人民币 300 元（“代金券”）。领取报名券后不能退还。

用户必须于消费前领取报名券，未领券之消费不能获享优惠。 

3.3 活动期间内，用户使用支付宝 APP 在参与活动的商户线下扫描二维码领取报名券 

(“报名券”)。领报名券后 7 天内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使用支付宝支付单笔金额满

人民币 25,000 元即可立返人民币 750 元（“代金券”）。领取报名券后不能退还。

用户必须于消费前领取报名券，未领券之消费不能获享优惠。 

3.4 活动期间内，用户使用支付宝App在参与活动的商户线下扫描二维码领取 (“报名券”)，

成功领取报名券后方可参与本活动。用户在领取报名券时，必须从如上三个消费奖

赏("代金券")层级中选择其一，作为本次参与的唯一消费奖赏层级。报名券为本次

活动的参与凭证，一经领取，即视为用户完成层级选择，并确认接受该层级规则，

不可退还、不可更改，且不得再领取或享受其余两个层级的任何优惠，各层级优惠

权益相互排斥，不可叠加使用。成功领取报名券后7天内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商家使用

支付宝完成支付，且单笔交易实付金额满足其所选层级条件的单次消费金额，系统

将自动发放其对应消费奖赏层级代金券。报名券自领取之日起7天内有效，逾期未使

用的，系统将自动失效，视为用户放弃参与资格。用户必须于消费前领取报名券，

未领券之消费不能获享任何优惠。每用户每自然月仅可参与一次活动。 

 

4. 参与范围 

代金券仅限在中国香港 K11 旗下商场 (K11 MUSEA 及 K11 Art Mall)  所有参与活动线下

指定门店的商家使用，以店内收银台及货架宣传材料为准。 

 

5. 优惠内容： 具体代金券金额数量如下： 

5.1 用户在领取报名券后 7 天内在参与活动的所有参与活动线下指定门店的商家使用支付



宝支付单笔金额满人民币 2,000 元即可立返人民币 60 元（“代金券”）。代金券在下次单

笔消费满人民币 120 元时可抵扣人民币 60 元，适用于所有参与活动商户。活动期内

每日限量发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代金券在支付金额大于等于代金券要求消费门槛

时会自动抵扣，代金券不可拆分使用；代金券不可以与其他代金券叠加使用，如产生退

款或者退货情况，代金券不退不补；代金券、红包有效期、使用范围等详见券规则页

（支付宝 APP 首页—卡包—券）。报名券及代金券有效期为获得之日起 7 天内有效（有

效期按照北京时间计算），您可以在支付宝 APP 首页—卡包—券详情页面查看券有效

期，逾期失效并不可再次领取。 

5.2 用户在领取报名券后 7 天内在参与活动的所有参与活动线下指定门店的商家使用支

付宝支付单笔金额满人民币 10,000 元即可立返人民币 300 元（“代金券”）。代

金券在下次单笔消费满人民币 600 元时可抵扣人民币 300 元，适用于所有参与活动

商户。活动期内每日限量发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代金券在支付金额大于等于代

金券要求消费门槛时会自动抵扣，代金券不可拆分使用；代金券不可以与其他代金券

叠加使用，如产生退款或者退货情况，代金券不退不补；代金券、红包有效期、使用

范围等详见券规则页（支付宝 APP 首页—卡包—券）。报名券及代金券有效期为获

得之日起 7 天内有效（有效期按照北京时间计算），您可以在支付宝 APP 首页—卡

包—券详情页面查看券有效期，逾期失效并不可再次领取。 

5.3 用户在领取报名券后 7 天内在参与活动的所有参与活动线下指定门店的商家使用支

付宝支付单笔金额满人民币 25,000 元即可立返人民币 750 元（“代金券”）。代

金券在下次单笔消费满人民币 1,500 元时可抵扣人民币 750 元，适用于所有参与活

动商户。活动期内每日限量发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代金券在支付金额大于等于

代金券要求消费门槛时会自动抵扣，代金券不可拆分使用；代金券不可以与其他代金

券叠加使用，如产生退款或者退货情况，代金券不退不补；代金券、红包有效期、使

用范围等详见券规则页（支付宝 APP首页—卡包—券）。报名券及代金券有效期为获

得之日起 7 天内有效（有效期按照北京时间计算），您可以在支付宝 APP 首页—卡

包—券详情页面查看券有效期，逾期失效并不可再次领取。 

 

6. 其他说明： 

6.1 本规则所提及之金额均为人民币，消费金额以支付宝客户端账单实际付款金额为准。 

6.2 代金券不能转让或兑换现金或产品不可拆分使用，代金券不可以与其他优惠券、代

金券叠加使用，不得转赠别人，不得提现；如产生退款或者退货，代金券不退不补。

代金券有效期、使用范围等详见券规则页（支付宝 APP 首页—卡包—券），代金券逾

期未使用将自动失效。 

6.3 在领取和使用代金券过程中，如用户存在或涉及违规行为（如洗钱、作弊领取、恶

意套现、刷取信誉、虚假交易、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发布违法违规内容等），主办方

有权取消用户的代金券使用资格，并有权采取撤销违规交易，收回代金券（含已使

用的代金券及未使用的代金券）等处置措施，必要时追究法律责任。 

6.4 如需帮助，您可进入“支付宝 APP-我的-我的客服”咨询，或可联系支付宝客服+86 571 

2688 6000，以便我们为您进行解答。 

6.5 支付宝将依据《蚂蚁集团隐私权政策》http://render.alipay.com/p/c/k2h4n8ug ，合理

使用用户在本次活动中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 

6.6 如出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情况（如自然灾害、活动受有权机关指令需要停止举

办或调整的、系统故障需要暂停举办），则主办方可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张免

责。 

6.7 主办方：本活动由上海蚂蚁创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举办（“主办方”）。 

http://render.alipay.com/p/c/k2h4n8ug


6.8 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主办方可以根据本活动的实际举办情况对活动规则进行

变动或调整，相关变动或调整将公布在活动页面上，公布后依法生效。 

7. 其他：支付宝中国钱包将仅适用于位于中国香港的已经成功申请了支付宝中国钱包、

持有中国内地身份证并具有中国内地住址的中国籍公民，并非适用于在中国香港的其 

他人员。支付宝中国和支付宝中国钱包不由境外游目的地的金融管理等机构进行监管。 

 

代金券规则： 

1. 报名券有效期：获得之日起 7 天内有效（有效期按照北京时间计算），您可以在支

付宝 APP 首页—卡包—券详情页面查看券有效期。逾期失效并不可再次领取。活动

期间内,每一用户每月只限领取一次报名券。报名券每日限量发放，先到先得,  数量

有限，领完即止。 

2. 代金券有效期：获得之日起 7 天内有效（有效期按照北京时间计算），您可以在支

付宝 APP 首页—卡包—券详情页面查看券有效期。 

3. 代金券仅限在中国香港 K11 旗下商场 (K11 MUSEA 及 K11 Art Mall) 所有参与活动

线下指定门店的商家使用，以店内收银台及货架宣传材料为准。用户需使用支付宝

进行支付，满足活动条件方可使用代金券。同一用户活动期间每月仅有 1 次参与本

活动的机会。代金券仅限在活动当地的中国内地实名认证用户参与，指付款支付宝

账户通过中国内地身份证实名认证并绑定中国内地手机号），且使用支付宝 10.3.10 

及以上版本的个人用户领取。 

4. 用户需使用支付宝进行支付，满足活动条件方可使用代金券。代金券仅限在活动当

地的中国内地实名认证用户参与，指付款支付宝账户通过中国内地身份证实名认证

并绑定中国内地手机号），且使用支付宝 10.3.10 及以上版本的个人用户领取。 

5. 代金券在下次单笔支付金额满人民币 120 元时可抵扣 60 元。代金券不可拆分使用，

不可以和其他代金券叠加使用，不得转赠别人，不得提现，不得为他人付款；如产

生退款或者退货情况，代金券不退不补。 

6. 代金券在下次单笔支付金额满人民币 600 元时可抵扣 300 元。代金券不可拆分使

用，不可以和其他代金券叠加使用，不得转赠别人，不得提现，不得为他人付款；

如产生退款或者退货情况，代金券不退不补。 

7. 代金券在下次单笔支付金额满人民币 1,500 元时可抵扣 750 元。代金券不可拆分使

用，不可以和其他代金券叠加使用，不得转赠别人，不得提现，不得为他人付款；

如产生退款或者退货情况，代金券不退不补。 

8. 本规则所提及之金额均为人民币，消费金额以支付宝客户端账单实际付款金额为准。 

9. 在领取代金券过程中，如用户存在或涉及违规行为（如洗钱、作弊领取、恶意套现、

刷取信誉、虚假交易、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主办方将取消您的代金券使用资格，

并有权采取撤销违规交易，收回代金券（含已使用的代金券及未使用的代金券）等

处置措施，必要时追究法律责任。 

10. 支付宝将依据《蚂蚁集团隐私权政策》http://render.alipay.com/p/c/k2h4n8ug，合理

使用用户在本次活动中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 

11. 如需帮助，您可进入“支付宝 APP-我的-我的客服”咨询，或可联系支付宝客服+86 571 

2688 6000，以便我们为您进行解答。 

12. 本活动由上海蚂蚁创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举办（“主办方”）。 

http://render.alipay.com/p/c/k2h4n8ug


13. 如出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情况（如自然灾害、活动受有权机关指令需要停止举

办或调整的、系统故障需要暂停举办），则主办方可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张免

责。 

14. 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主办方可以根据本活动的实际举办情况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

或调整，相关变动或调整将公布在活动页面上，公布后依法生效。 

15. 支付宝中国钱包将仅适用于位于中国香港的已经成功申请了支付宝中国钱包、持有

中国内地 身份证并具有中国内地住址的中国籍公民，并非适用于在活动当地的其

他人员。支付宝中国和支付宝中国钱包不由境外游目的地的金融管理等机构进行监

管。 


